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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3 時 5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1 人，鑒於南投縣仁愛鄉翠華

村翠巒部落歷經九二一大地震與每年豪雨、颱風的侵襲，造成翠巒部落附近山區土壤鬆動、崩

塌，產生大量土砂堆積於山谷河床，土石流發生之頻率及規模大幅度提高，翠巒部落必須面臨

地層滑動與地基崩塌流失的危機，故該部落族人經部落會議要求遷村至土地所有權屬於福壽山

農場天池旁的安全空地。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儘快督促南投縣政府協助翠巒部落辦理遷

村事宜，並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助解決遷村之土地，即早安置翠巒部落族人

，以利翠巒部落遷村案即早實現。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1 人，鑒於南投縣仁愛鄉翠華村翠巒部落歷經九二一大地震與每年豪雨、颱風

的侵襲，造成翠巒部落附近山區土壤鬆動、崩塌，產生大量土砂堆積於山谷河床，土石流發生

之頻率及規模大幅度提高，翠巒部落必須面臨地層滑動與地基崩塌流失的危機，故該部落族人

經部落會議要求遷村至土地所有權屬於福壽山農場天池旁的安全空地。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儘快督促南投縣政府協助翠巒部落辦理遷村事宜，並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協助解決遷村之土地，即早安置翠巒部落族人，以利翠巒部落遷村案即早實現。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仁愛鄉翠華村翠巒部落歷經 921 大地震及 72 水災之後，部落周遭的山坡地長期以來面臨

地滑的危機。民國 96 年起部落居民就希望能夠遷村能夠早日展開，以避免大規模災害發生的危

險性。仁愛鄉翠巒部族人除了積極展開聯署陳情遷村的訴求外，自救會於更召開首次部落會議

，整合部落力量，要求政府重視翠巒部落族人遷村的決心。 

二、根據 98 年 11 月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會所公布的「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居地安全初步評

估報告」，南投縣仁愛鄉翠華村翠巒部落被診斷出具備「斷層通過」、「坡度大於 30 度」、「

崩積岩地質」、「地層滑動」、「坡面及土壤滲水」、「北港溪向源侵蝕」等多項危險因子，

若未來再發生與鄰近區域相似的大規模崩塌，將造成翠巒部落相當嚴重的災情。 

三、爰此，基於憲法對人民生存權的保障，政府應協助翠巒部落族人為求生存安全，亟需遷

村之意願，讓其順利遷移至華崗部落天池附近平坦地，該地附近平均坡度十六%，可利用的土地

較多，且地質破碎程度、斷層、順向坡、地下水位等問題均優於目前翠巒部落族人居住之地，

以保障該部落族人之安全。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儘快督促南投縣政府協助翠巒部落辦理

遷村事宜，並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助解決遷村之土地，即早安置，以利翠巒

部落遷村案即早實現。 

提案人：孔文吉 

連署人：費鴻泰  陳碧涵  陳淑慧  許忠信  楊瓊瓔  

蔣乃辛  廖國棟  黃偉哲  林正二  簡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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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廖委員正井說明提案旨趣。 

廖委員正井：（13 時 5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廖正井、吳育仁、楊瓊瓔、盧秀燕等 27

人，自 82 年起台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根據 99 年內政部統計資訊，至 98 年底 65 歲以

上老人更達總人口的 10.6%，而據榮總估計，全台灣失智症患者約達 18 萬人，平均每 20 個老人

就有一個。照顧老人本來就不容易，少子化後，再加上失智，有照顧經驗的都有心力交瘁的痛

苦，行政院應正視老人保護及照護問題，特建議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建立失智失能老人通報協尋

及保護系統，提供老人照護補助等措施；並責成教育部研議比照國小附設托育中心，研究於社

區大學或社區發展協會設置老人托護中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廖正井、吳育仁、楊瓊瓔、盧秀燕等 27 人，自 82 年起台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根

據 99 年內政部統計資訊，至 98 年底 65 歲以上老人更達總人口的 10.6%，而據榮總估計，全台

灣失智症患者約達 18 萬人，平均每 20 個老人就有一個。照顧老人本來就不容易，少子化後，

再加上失智，有照顧經驗的都有心力交瘁的痛苦，行政院應正視老人保護及照護問題，特建議

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建立失智失能老人通報協尋及保護系統，提供老人照護補助等措施；並責成

教育部研議比照國小附設托育中心，研究於社區大學設置老人托護中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 

說明： 

一、根據 99 年內政部統計資訊，自 82 年起台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以來，

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一直都是持續地攀升，直至 98 年底更是已經達到總人口的 10.6%，而老

年人口（65 歲以上）相較於幼年人口（0-14 歲）而來的老化指數更是達到 65.1%。 

二、以往偏重在老人照顧的家庭化政策，由於社會結構變遷，對於照顧老人的重責大任，不

全然是家庭就可負荷處理的。另據榮總估計，全台灣失智症患者約達 18 萬人，平均每 20 個老

人就有一個。照顧老人本來就不容易，少子化後，再加上失智，有照顧經驗的都有心力交瘁的

痛苦，失憶老人走失、失能老人缺人照顧導致受傷、厭世不乏其例。 

三、行政部門應正視老人保護及照護問題，建請責成主管部會建立失智失能老人通報協尋及

保護系統，提供老人照護補助等措施；並研議比照國小附設托育中心，研究於社區大學設置老

人托護中心。 

提案人：廖正井  吳育仁  楊瓊瓔  盧秀燕 

連署人：張嘉郡  楊麗環  林德福  吳宜臻  詹凱臣  

江惠貞  翁重鈞  鄭天財  陳學聖  陳碧涵  

蘇清泉  陳鎮湘  林明溱  王惠美  徐耀昌  

吳育昇  簡東明  呂玉玲  羅明才  徐少萍  

盧嘉辰  楊應雄  廖國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